
儼

諸 
君 
請 
勿 
失

影

域雲 
多哥 
利要 

11 臺堂 
鮮

狼司 
固徒 
韶藻 

文
吳

iii司
枷 徒 
文 

陳 瀚
國
楠 梁

堀禺

認 馬
惠 

梁隆

明李

黃右

祥

北中率至至演薄分注*i^f

、

/

黃
叶
槐 
李
雲
淸 
陳
良
滉 
呂
容
保 
黃
植
畑 

胡 
女 
許
大
堯 
B

遮
扳 
鄧 
乾 
馬
寬 

黃
震
棟 
伍
農
學 
陳
象
依 
陳
祥 
陳
賢
乾

蔣 
進 
W

降
福 
责
普
煖 
黃
普
輝 
毎
名
五 

▲
庇
孚
吆
致
公
堂
昆
仲
助
來
懇
親
費
名
列 

黑
一
元 
陳
安
一
元 
尊
一
元 
馬樂一 
元

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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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▲
夭
寅
銀
行 

二 

0

今̂
^
那
每
百
五
十
耳
壹"I

雙十節之前

初影相館升二周

▼
。▲
至德堂緊養事 

< 

加屬各埠吳賣三姓1
^
:
^
^

16 

應時勢之要求本偶互助
®̂̂
*

^
^
衛部鬟^^M

^m
"I

業箭利源可基礎業經羣籌辦」

訂定章程印發招股簿通函备昆仲: 

知照在案
—
台覽譽速■
行叫

起見特■
吳業備養二君爲本 
〔 

堂實
—
埠招股員準於禮拜內纟

埠出發吳周二膏雲埠殷商名萋

孚誠實可靠今肯̂
^
苦爲本堂效，、小 舟

力實屬款可貴仰各昆仲嘉其篦 

于二君到埠時懇費神.
踴躍認魔 

俾集後裘公私受益有厚望意此 

佈聞另加推蔡■
吳發均周成•
寶 ( 

山四君爲雲整島一 ̂
^
員•

列必珠仅则車或公跟̂̂
 

致 公堂收期利域堂弼*

李
學
仁 
伍
广
賛 
黄
自
創 
黄
增
業 
容 
灼

一記

胡
昭
基 
族
炳
甚 
伍
耀
相 
黄
彩
来
宋
權
蔣
三
 

甄
奕
保 
李
雲
銳 
李
本
明
黄 

/lil:勝 
李
海
南
周
文

民國十三甲月一日
•: 

子

.. 

舞
. 

• wrT  

k-
  l
」

黄 
仲 
费
子
間 
吳
溫
溪 
陳
江 
毎
名
五
毫

▼
0
新&
賢
到   

I
I
購公總

*

金
昧
坎
文
埠 

公
堂
能
五
卜
元 
李
天
與
銀

繆
文
銀
五
元 

李
美
清
銀
五
元 

劇
樂
銀
五
元 

李
思
聖
銀
二
拾
元

黃 
錫
銀
五
元 

李
連
衆
能
五
元 

黃
敗
賀
銀
五
元

方 
邦
銀
五
元 

李 
長
銀
五
元 

李
學
利
銀
五
元

A

雲
経
華
埠

强
錫
滞
認
購
銀
三
十
元 

西
人
啞
崙
認
購
銀
五
拾
元 

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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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者
本
堂
鳩
工
吿
竣
前
定
於
本
月
r

號
開
藩
改
於
十
一 
號
舉 

行
落
成
典
禮
乂
適
奉
維
城
致
公
總
堂
函
開
如
於
該
日
假
座/
 

開
全
加
洪
門
第
二
次
懇
親
大
會
統
請
各
说 
公
堂
派
代
表
莅
臨 

磋
商
應
興
應
卷
宜
及
各
重
要
間
船
茲
由
本
堂
商
准
詩
丕
亜
鐵 

路
公
司
凡
各
琼
雷
代
表
及
各
昆
仲
來
助
慶
者
可
取
懇m

g  

「.

合
車
紙 一
來
囘
車
紙
以
示
優
待
如
各
該
埠
未
能
向
公
司
取 

得
此
紙
者
則
祇
取
來
時
車
紙
至
囘
時
亦
能
補
囘
平
價
云
謹
此
佈

聞 

十
三
年
拾
月
一
號

一珠毋致公堂謹啟

▼
0▲

域埠致公堂通吿

敢
膏
歷
拾
月
六
號
卽
夏
歷
九
月
九
日
爲
洪
門
萬
雲
飽
先
師
千 

秋
寶
独
之
期
相■

行
哉
祝
大
典
禮
爲
此
通
吿
各
地
分
堂
同
人 

統
於
是
H

舉
行
祝
典
以5^^^^^^^^^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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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
本
堂
準
於
拾
月
四
號
〔即
禮
拜
六
晚)
開
洪
門
大
會■

新 

進
嘗
舉
行
加
盟
禮
越
日
五
號
設
筵
叙
雄
乂
六
號
禮
拜 
一 日
即 

夏
曆
九
月
初
九
日 
届
祝
萬
雲
龍
大
帥
寶
測
千
秋
凡
我28̂

2

如 

有
介
紹
新
進
會
員
及
鶴
者
請
預
早
報
名
爲
盼

后0
 

4

Y
O▲
雲

宗公所啟事

敗
者
本
公
所
是
年
二
月
全
傩
通
過
增
訂
章
程
凡
备
昆
仲
如
幡
月 
一 

齒
納
者
依
第
卜
六
條
章
程
執
行
本
年
四
月
經
由
总

一#^

 

函
通
吿
予
以
六
個
月
期
限
繳
情
查
已
要
者
固
多
仍
備
欠<者亦一 

不
少
今
特
再
苯
宣
吿
凡
各
昆
仲
有
未
依
査^
®
^
#
#
 

十
壹
月 
一,號
以
前
繳
淸
切
勿
延
快 
此
佈 

奮 

Lea  

D
un  

D
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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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拾
三
年 
拾
月

實
號

翁189
理
蓍
。。緒
君
同
去
。Q
先
做
壹
通
電

00 

七
日
審
凯
：
限
具
九
千
元
保
出
。。其
同■
■
 

1806@
*

拍
發
。，其
除
具®

W。。

各
代
表
爆 
。。同
時
簿
。。控
爲
藏
軍
火
及
無
稅
票
Z

煙
酒 

M
e

而
退
。。̂
#
霄
4

代
表
往
處
文 
案
。。亦
疆
至
七
丑
訊
。。准
具
二
百
元
保
釋 

.备鹽 

，
云
。。 

〔人
名w

t

音
〕

等
地
方
或
醫
院
Q

一収
容
黯
怡
沈
湎
悪
品
之
人
，。

乂
云
禁/

鶴
片
、議
，.

政
府
所
反
對
。。 

:
英
政
府
深
信( 

料
。"
不欲有何一 

南教會監督威一 

藥
，。未
免
言
過 
一 

鴉
片
二
广
九
百

此.

之
.

該
藥
係
印
度
土
人
之
食̂

西
人
廉
布
羅
士
氏
二
卷
强
鑫
案
：昨晨過堂一 
建
議
减
少
其
出
產
云
？
中 

。。法
官
杭
氏
定
具
五
干•兀。。方
准
保
出
候
凯
。
一氏言稱，。人
人
非
難
中
國 

。◎
◎
實
案
之
警
察
復
職
間
題 

4

蘇
格
闌 
一 其
實
二
卷
九
二
三
年
中

•
曾
飛
行
家
意

上
海L

■

b

。環
遊

—
一 過
之
阿■

國
飛

行̂
1

^

9

氏
。。是
日
下
午
三
点
十
六
分
嬉
，。由 

t

 

t

 

;

n

 

抵
4
#
^
8

。。5
3
2
^

於
上̂;-:-
扉
五
分
癒
。 *^^

會
。2^^

在
型
晏
都̂
^
^
^
。"
帯
論
般
一
萬
協
。。以
對
世
界̂
^
一一一百萬磅：
但任 

一

筑

 

e

。 
忌
李
警
察
委
員
復
A

察
占
市
忌
連
氏
事
；幷
二
乐
及
瑪
粉
：
均
放
自
英
倫
及
美
國
公
“。 

金 

暗
示
要
將
忌
氏
褫
職
之
建
案
。。呈
上
討
諭?

■

日

本

C

。該
會
人
員
襄•

—忌
氏
兩
次
審
訊
之
供
詞
〃。 

一乖京I

日
電"
。那
人
方
面
暨
。。俄
國
大
使 
實
不
滿
意
。。故
求
警
察
委
員
查
辦
：管
理
員
僕

■
■
♦
殺人者死國有一

▲
滿
地

H

電
C
C

西
匪
富
蘭
。。金
賓
奥
』麼
路
。沙
亜
也 

及
笹
天
奴
氏
五
名
：
前
因
搶
M

 可
嚣
加
銀

理
罕
氏
。，與
駐
北
京
日
使
芳
澤
氏
。。在
本
京 
金
及
委
員
杜
連
年
氏
。。主
根
依
警
長
閃
臣
之
保 

»!}

。。日
本
允
早
日
公
認
俄
蘇
覆
政
府

00 

舉"
。管
氏
復
陰
。幷
給
手
金:
嬰
奇
連 

6®

代
表
間
討
論
之
八
欺
。。已
有
五
欺
妥
協
0

0

尼
氏
則
反
對
之
云
。。

加
拉
罕
氏
爲
養
求
日
本
將
駐
庫
頁
島
北86。。0
婦
女
會
不
欲
肥̂g

▲
本
埠
婦
女

行
鉅
欵C

C

艙
龄
車
夫
軒
利
忌
氏
驚
於
案
。。業 

由
判
官̂
^
氏
判
處
紋
刑
。。彼 1
隨
上
訴
於 

- 
控
訴
院
二
該
院
三
判
官
。。現
取
消
其
上
訴
。。謂 

殺
人
償
命
。罪
應
處
死
。不
能
狡
脫

■
•
■
被
車
壓
斃 
一 華
人 
安 
11由
省
確
亜 
I) 

埠
廿
九&

。。華
人
魯
耳
十
勝
。。年
卅
歲
。。廿

之
日
軍
即
行
撤
退
。。盞
其
認
現
目
隆
冬
將
屆

00 

里
日,

。。須
於
明
年
春
方
能
舉
行
云 

本
埠
新
聞

•M
^l^

埠

△
禁
止
睹
博
。籍
。賣
酒
等
項

會
。。知
本
埠
某
戲
院
下
星
期
1

衣
发
。。有 

美
國
著
惫
日
北
古
路
氏
之
名
匕
前
晨
遂
派 

- 
代
表
謁
見
市
長
。。誚
阻
止
該
伶
來
雲
。。因
該 

伶
犯
存
黑
女
价
嫌
疑
。。關
於
道
德
之
感
。C
應
深 

印
于
許
多
靑
年
人
心
中..厶。。但
市
長
答
云
：
此

一 七：：：一卜

午
三
時
半
。。̂
^
亞
路
線
之5；

電
達 

地
方
附
近
。。與
該
鐵
路
工
人
高
老
靴
地
氏
笠
愼 

及
6

^

年
氏
。C

共
乘
矮/

。。忽
與
煤
氣
怏
車 

信
。。該
手
車
當
時
翻
預
。。該
胃
被
壓
斃

00 

其
餘
受
傷
之
叁
西
人
。"
則
界
往
雷
醫
院
調
治 

00 

傷
勢
筋
重
。。然
希
望
可
醫
愈

各
國
新
聞 

0

墨國洪門懇親大會聲 

▲
歌
迎
代
表
團
之
繊
躍 
貳
拾
H

下
午
二
時"
。 

菜
地
致
公
分
堂
及̂
^
各
輙
員
。。特
開
員 

迎
代
我
團
。。胡
池
長
君
主
席
。
由
主
席
暨
全
體 

自
，。向
代
表
燃
諸
公
行 
一 鞠
明
禮
。"黄 m
瑚 

君
宣
讀
歓
迎
畢
。。贊
禮
員
關
崇
建
科
。。請
各
代 

表
演
說
二
每
次
的
。。掌
聲
如
雷
。。後
倪
奕
華 

君
，。以 代
表
團
名
義
答
謝
該
分
堂
及
鰭
備
幽
歐 

迎
厚
意
1

黃
恩
銘
君
致
詞
答
謝
來
賓
。。下午亠八 

時 
.«特
設
宴
干
堂
內
爲
各
代
表
洗
塵
。。酒
數
巡 

胡
會
長
宣
布
宴
會一!!!^。。
後
由
代
表
團
答
謝
。。 

至
晚
九
時
始
散
席

■ 

舉
須
往
移
民
局
。" 府
應
否
准
其
入
境
。。次
往 

-
警
察#«

今
朝
發
弟
矍
郞
氏
。。着
其
飭
令 
見
戲
院
可
理
。。看
其
應
否
在
台
上
演
技
七
若

18 

H
W

KJQ

禁
止
葬5M

具
及
售81

醉̂
<
。。幷
遇^g

劇
有
不
合
近
處
，會
長
能
干
涉
之
C
C

市
長 

■
正
常^5

動
。。以免1@

^

生
命
。r
凡
各
酒SIKS^^H

R

缺
而
已
云
。。
一

*
館
賣
，
及
卑
酒
等
項
。。亦
覺$

止
。。弁
嚴

"
屬新聞

一属施行
市
例
。0
據
市
長
臭
雲
氏
稱
。。上
聶
之 

一*#

廖
鴻
翊
。。卽
爲
讃
埠
毎
點
難
堪
之
現
篇
。。 

~
■
曲
滌
淸
。。宜
量
進
行
。。母
書
廢
止 

常r

因 «
埠
之
名
。。已 6
 犯
法
活
動
者
所
沾
汚
。。 ■

■
•
東
華
醫
院
謝
脈
函 
▲
城
坤
中<^
 

昨
接
東
華
醫
院
函
云
J

。敬
敢
者
匕
此
次
東
西
北 

三
江
潦
水
漲
暴
。。災■

重 
。前@ 致
函 
貫 

埠
。。求
爲
助
眼
。。随
即
付
上
蕪
函
詳
述
壹
切
。。 

諒
邀
垂
鑒
。。零
 
貫
畐
於
八
月
初
六
H

。。 

酒
來
港
銀
九
百
五
卜
五
元
。。業
已
安
驭
二
具
見 

貴^8

公
：
己
飢
己
溺
。。胞
與
爲
懐
。。曷
勝 

感
佩
。。敝
院
與
省
南
團
藹
防
總
部
舗
賑
處
聯 

合
賑
濟
。。已
將
虚
港
銀
貳
萬
元
酒
省
該
處

00 

井
購
米
六
千
五
百
餘
包
。。付
往
該
處
3

。修
災 

區
散
眼
。。計
出
發
賑
濟
者
已
用
第
拾
帮
矣
。
特 

此
篇
函
奉
覆
。。敬
爲
災
民
鳴
謝
。。井
候 
旅
安 

甲
子
年
八
月
初
八
日 

東
草
醫
院
總
理
易
紀 

8$^

筆
埠
黑W

9E。。

交Î
56

辦
理
。。 

^
一̂
持
隆
假
朗
軒
等
頓 

一0
。0
謀
掃
亀
解
博 
▲
警
察
委
員
聲 ■
•
•
毒
藥
品
聲
自
英
美 
▲
安
由
由
备

頓埠一 
日
電
，。加
屬
英
教
會
。。昨
在
签
開
宗
一 

3

 

敎
總N

S。。

討
論
用
樂
賣
屬
危
險
。。及英一 
進
會
員
行
加
盟
禮
。。次
向
國
黨
旗
行
三
鞠
如
禮 

， 

-
。。新
會
員
向
舊
會
員
行
壹
鞠
躬
禮
禮
畢
。。全
塲

8
1
^
6
^
1
^
3
0
。故
修
嘗 

震

N
®

買
婦
女
藩
業
之
説
。Q
不
爲
無
因
。。 

曹
察
韻SM

-

破
壊
此
無
人
道#*。

。至
華
埠

N
W

S。。

数
年
來
已
令
人
憎
厭
。。亦
宜
從
嚴 

曾
8

賭
博
果
已
决
裂
。。廖
之
遭
害
。。顕
係 

曲
黨
派
互
爭
賭
舘
而
起
。。凡
此
哥
望
警
察
立
卽 

切
實
辦
理
。。務
有
成
效
。。吾
雷
爲
市
長
。。不
願 

史
3

律
 

«:會
。。暴
露
於
有
济
之
地
方 

商
並
望
本
埠
各
备
之
市
民
協
助
。。委
員
麥
化 

tn'-氏
亦
贊
成
市
民
所
言
g

。淸
洗
華
埠
。。幷
將
所

▲
菜
地
埠
大
放
洪
門

放
洪
門
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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